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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深圳德福联合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

认缴首期增资款的公告 

 

 

 

 

    一、基本情况概述 

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 2015年 8

月 10 日启动了以自有资金对深圳德福联合金融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联合

金控”）增资 1.8亿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公司以自有资金对联合金控进行增资，增资金额为 1.8亿元。增资后

联合金控注册资本由 1亿元变更为 2.8亿元，公司占总股本的 64.29%。 

（二）签订了《附条件生效的增资协议》，约定了公司与交易对方在注册资

本认缴登记制度下，对联合金控注册资本的认缴安排，并约定了双方的权益、义

务和责任。 

2015 年 9 月 2 日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通过了上

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于 2015 年 9 月 10 日披露了上述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，

随后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披露了经深交所审核修订的上述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

件。2015 年 11 月 3 日，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上

述重大资产管重组事项。 

二、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情况 

联合金控于 2015年 11月 6日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，正式成为本公司的

控股子公司。根据重组相关约定，公司应在 2016 年 2 月 6 日前完成支付首期增

资款（3600万元，占增资总额的 20%）的出资义务，交易对方亦应如期完成对等

（2000万元，占其出资总额的 20%）的出资义务。 

根据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的相关要求，公司应通过公司自有账户完成增资，

但因公司涉及相关诉讼，公司账户自 2015年 5月以来一直被查封，且公司于 2016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，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年 1月启动了变更工商注册名称事项需同时变更相关银行账户原因，导致公司无

法通过公司的自有账户在重组约定的时间内完成支付首期增资款。经与交易对手

方协商，为保证联合金控的日常经营，由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6 日通过全资子公

司深圳市零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零七物业”）向联合金控支付了 3600

万元。在公司完成工商注册名称变更和新账户开立与启用手续后，于 2016 年 3

月 2 日正式通过公司自有账户向联合金控支付了首期增资款 3600 万元，由零七

物业前期付至联合金控的 3600 万元已退回零七物业。 

在公司正式完成上述对联合金控的首期增资义务后，公司将督促交易对方按

照重组约定向联合金控支付首期出资款。 

三、相关风险提示 

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来，公司和交易对方均面

临着许多变化，根据实际情况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实施仍存在不确定性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3月 2日 

 

 




